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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1为贯彻执行国家和山西省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指导煤矿采空区的海绵城市建设，做到安全适用、经济合理，确保质

量，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省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

工、验收、运行维护及监测。

1.0.3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应坚持安全为本、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的建

设原则，合理运用生态修复、矿山治理、流域治理、海绵设施建设等技术综合

施策。

1.0.4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

山西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2术语

2.0.1 煤矿采空区 coal mine goaf

煤矿采空区，狭义上指地下矿产资源开采完成后留下的空洞或空腔，广义

上为煤炭资源开采后的空间及其围岩失稳而产生位移开裂、破碎垮落，直至上

覆岩层整体下沉、弯曲所引起的地表变形和破坏的区域及范围。

2.0.2 新采空区 new mined-out area

正在开采或虽已停采但地表移动变形仍未结束的采空区。

2.0.3 小窑采空区 goaf of small coat pit

多采用巷道采掘，残留煤柱较多，地表一般不会产生移动盆地，属非充分

采动的采空区。其地表变形类型与特征为地表塌陷和开裂。

2.0.4 充分采动

当采空区尺寸（长度和宽度）相当大时，地下煤层采出后，地表下沉值达

到该地质采煤条件下应有的最大值，此时采动为充分采动。

2.0.5 非充分采动

采空区尺寸（长度和宽度）小于该地质采矿条件下的临界开采尺寸时，地

表任意点的下沉均未达到该地质采矿条件下应有的最大下沉值，此时采动为非

充分采动，或称为有限开采。

2.0.6 导水裂隙带 diversion fissure zone

导水的裂隙破碎带。由于构造、成岩、风化等作用造成岩石破碎，透水性

增大，常能积聚地下水或成为地下水流的通道。

2.0.7 含水层 aquifer

充满地下水的层状透水岩层，是地下水的储存和运动的场所

2.0.8 地下水径流 ground water runoff

重力作用下地下水在自然界陆地水循环过程中的流动。又称地下径流。

2.0.9 工业场地 mine yard

井口、地面生产系统、辅助生产设施、加工和运输系统、生活服务设施等

占用的场地。

2.0.10 沟底比降 ratio of the height difference to the length of the canal bottom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0063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66709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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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底上下游两端面垂直高差与水平沟道长度的比值。



4

3基本规定

3.0.1 海绵城市建设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3.0.2 海绵城市建设需规划、勘察、矿山、水利、环境、生态、建筑、排水、

风景园林、道路等专业相互配合和协调。

3.0.3 海绵城市建设应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的自然生态要素完整性规律，按照

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消除地质安全隐患，恢复或改变原有

用地功能。

3.0.4 煤矿采空区山地、丘陵、沟谷、平原、河道等自然场地建设或治理，应

结合矿山修复、沉陷区治理、小流域清洁治理等内容，分区分类施策构建海绵

系统。

3.0.5 煤矿采空区的一般海绵化建设和改造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科学评

估，合理确定建设的目标和指标。

3.0.6 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应进行采空区专项勘察，并对场地稳定及建设

适宜进行评价。

3.0.7 新采空区 2年内不得进行海绵城市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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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勘察

4.1一般规定

4.1.1 海绵城市建设勘察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5017、

《煤矿采空区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1044中岩土工程勘察的相关要求。

4.1.2 海绵城市建设勘察工作分为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与专项勘察两个阶段，

勘察成果应分别满足不同建设阶段的需求。

4.1.3 海绵城市建设勘察一般采用调查与测绘、地球物理勘探、勘探与取样、

地表变形监测、原位测试及室内试验等手段进行。对于地下水径流条件复杂，

煤矿采空区与地表水、浅层地下水水力联系密切的场地，尚应进行专项水文地

质调查。

4.2可行性研究勘察

4.2.1 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应以调查测绘为主，以适量的物探、钻探工作为辅。

其中调查测绘工作主要包括资料搜集、地质环境调查、煤炭地质及开采调查、

水文地质调查等。

4.2.2 可行性研究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1调查建设场地所在区域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状况，包括气象水文、地形

地貌、地质与水文地质、土地利用现状、社会经济、区位条件等；

2调查建设场地所在区域煤田地质及煤炭开采情况，包括煤层分布、主要

含煤地层、煤炭开采历史及开采规划等；

3初步查明建设场地煤层分布及开采情况、采空区特征，以及煤层开采引

起的地面变形、建（构）筑物变形情况；

4初步查明建设场地及周边地表水产、汇流情况以及浅层地下水补给、径

流、排泄条件，初步查明采空区与地表水、浅层地下水之间的水力联系；

5调查、搜集拟建场地及周边煤矿开采活动引发的地质环境问题及恢复治

理状况资料；

6分析计算并验证采空区地表已完成的移动变形量，预测剩余变形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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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空区建设场地的稳定性及海绵城市建设适宜性进行初步评价和场地分区；

7对可能采取的采空区治理方案进行分析评价。

4.2.3 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的调查范围可包含建设治理单元；城市及周边涉及

有影响的煤矿开采矿界范围；建设区域及其周边不小于 1km范围内的有影响的

煤矿采空区。

4.3专项勘察

4.3.1 专项勘察阶段应以工程钻探为主，辅以详细调查、物探、变形观测及室

内检测工作。

4.3.2 专项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1查明采空区分布、规模、开采历史及其它要素特征，查明采空区覆岩破

坏类型、分布、导水裂隙带发育特征，地表塌陷、移动变形特征；

2查明采空区上覆岩土体地层空间分布及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3查明地下水类型、埋藏条件、补给来源及腐蚀性，采空区充水情况及与

地表水、浅层地下水水力联系；

4查明由采煤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地质环境问题及已采取的治理防护措

施，并评价其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影响；

5查明拟建区域天然海绵空间受煤矿采空区影响破坏（污染）程度、破坏

（污染）范围及其防治措施；

6查明已建设施受采煤活动影响破坏程度、破坏范围及其防治措施；

7查明拟建区域采动边坡稳定性及对拟建海绵设施的影响；

8按照海绵城市建设内容及技术路径，进行场地分区，并对场地稳定性及

建设适宜性评价。

4.3.3 专项勘察的勘探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专项勘察范围宜为可行性研究勘察阶段所确定的对工程建设有影响的采

空区范围。对于可行性研究阶段之后发生新采或复采煤矿的，还应根据新采或

复采煤矿的影响范围综合确定。

2对于场地稳定且采空区与拟建工程的相互影响小的采空区场地，可仅针

对地基压缩层范围内的地基土开展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其勘探线、勘探点间距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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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建设适宜性评价

4.4.1 依据《煤矿采空区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1044要求，对拟建设场地进

行场地稳定性评价，将拟建场地稳定性划分为稳定、基本稳定及不稳定场地。

4.4.2 经评价为稳定场地时可按照一般海绵城市建设场地正常使用。

4.4.3 经评价为不稳定场地时，不可直接作为海绵城市建设场地使用，需治理

完成并评估后为稳定、基本稳定场地后方可使用。

4.4.4 经评价为基本稳定场地时，应进行采空区导水性等级划分。

4.4.5 非充分采动采空区导水性等级，应根据采空区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与采

空区顶板埋深之间的关系及采空区与地表水力联系，按照表 4.4.5确定。

表 4.4.5非充分采动采空区导水性等级划分表

导水性等级

评价因素
一级 二级 三级

导水裂隙带发育系数 f<1.5 1.5<f<2.0 f>2.0

采空区与地表水力联系 好 一般 差

注：1导水裂隙带发育系数小于 1.5 或采空区与地表水力联系好者，导水性等级为一级；

2导水裂隙带发育系数大于 2且采空区与地表水力联系差者，导水性等级均为三级；

3余者导水性等级为二级。

4导水裂隙带发育系数 f=H0/H，H0为采空区顶板埋深，H为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

4.4.6 对于充分采动场地，场地稳定性评价结论为稳定的，适宜于各类海绵城

市建设。

4.4.7 对于非充分采动场地，海绵城市建设设施适宜性划分需根据场地稳定性

及导水性等级按照地区经验进行划分，也可参照表 4.4.7进行划分。

表 4.4.7非充分采动场地海绵城市建设设施适宜性划分

序号 设施种类 设施名称 建设适宜性标准

1
透水路面

透水砖路面

2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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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透水沥青路面

4 嵌草砖、嵌草混凝土路面

5 缝隙透水型路面

6
渗管/渠/井

渗管/渠

7 渗井

8 渗透塘 渗透塘

9

生物滞留设施

雨水花园

10 生物滞留池

11 高位花坛

12 生态树池

13 下凹式绿地

14

植草沟

转输型植草沟

15 湿式植草沟

16 干式植草沟

——

生物滞留设施

雨水花园

场地稳定性为稳定且

导水性等级为三级

时，建设适宜性为适

宜。

—— 生物滞留池

—— 高位花坛

—— 生态树池

—— 下凹式绿地

——

植草沟

转输型植草沟

—— 湿式植草沟

—— 干式植草沟

17

水体调蓄设施

湿塘

18 调节塘

—— 渗透塘

19 延时调节设施

20 雨水湿地

21 调蓄设施

多功能调蓄设施，即下沉式

广场、绿地等空间，暴雨产

生积水时发挥调蓄功能的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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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过程调蓄隧道 场地稳定性为稳定，

建设适宜性为适宜。23 深层调蓄隧道

——

水体调蓄设施

湿塘 场地稳定性为稳定且

导水性等级为三级

时，建设适宜性为适

宜。
—— 雨水湿地

24

调蓄设施

雨水桶（罐）

场地稳定性为稳定，

建设适宜性为适宜。

25 调蓄池

26 过程调蓄隧道

27 深层调蓄隧道

——

生物滞留设施

雨水花园

场地稳定性为稳定且

导水性等级为三级

时，建设适宜性为适

宜。

—— 生物滞留池

—— 高位花坛

—— 生态树池

——

水体净化

设施

雨水湿地

28 生态护岸

29 植被缓冲带

30 生态浮床、生物挂膜

31 水生动/植物

32 曝气系统

33 底泥原位生物修复

34
弃流设施

雨水旋流分离器

场地稳定性为稳定，

建设适宜性为适宜。

35 初期雨水弃流设施

36

雨污水处理厂/

站及其附属设

施

雨污水处理厂/站及其附属设

施

37 雨水回用系统 雨水回用系统

——
调蓄设施

雨水桶（罐）

—— 调蓄池

—— 植草沟 转输型植草沟 场地稳定性为稳定且

导水性等级为三级

时，建设适宜性为适

宜。

38
附属设施

雨落水管断接

39 溢流雨水口/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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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开孔路缘石

41

雨水管渠系统

雨水口、线性排水沟

场地稳定性为稳定，

建设适宜性为适宜。

42 雨水管渠

43 检查井

44 跌水井

45 沉泥井

46 截流井

47 排放口

48 倒虹管

49 防倒灌井

50 雨水泵站 雨水泵站 场地稳定性为稳定且

导水性等级为三级

时，建设适宜性为适

宜。

51 行泄通道 行泄通道

52 排涝泵闸 排涝泵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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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治理和设计

5.1一般规定

5.1.1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应按照基础调查、问题识别、确定目标、选择技

术措施、方案编制、评估论证、实施建设、监测和效果评估的路线进行，并应

符合下列要求：

1根据采空区场地所处区域流域范围、使用功能、现状特点确定调查范围；

对采空区自然生态状况、地表塌陷、周边水系河湖等问题进行专项调查。

2问题识别包括采空区地表塌陷安全问题、地表生态环境影响问题、水土

流失问题等内容。

3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实现生态系统恢复和提升、土地

功能修复、地质环境安全稳定、水土资源有效保护和利用、破坏得到有效治理

等具体目标。

4按照不同区域、不同类别确定实施方案，合理选择生态保护、矿山修复、

小流域清洁治理、低影响开发等技术措施。

5方案编制内容包括采空区拟建场地基本情况、主要存在的问题、海绵城

市建设确定的目标、工作内容和任务、采用的技术路径和措施。

5.1.2采空区海绵城市的建设与治理应与生态修复内容相结合，对山体、沟谷河

道、河湖湿地等自然本体应保护优先，发挥本体的自修复功能，因地制宜采取

自然恢复、人工辅助恢复、人工重建等综合措施。

5.2总体设计

5.2.1应对采空区内水的产汇流和敏感性空间进行分析，识别山川河流等自然生

态和城镇等重要空间，按照地貌单元、用地分类、建设治理模式技术措施的一

致性，划分海绵建设治理单元。

5.2.2应对采空区不同的海绵建设治理单元，重新识别汇水分区，明确地表雨水

径流组织，优先修复对汇水影响较大的重要空间。

5.2.3采空区内遭受破坏的沟谷河道，识别水土流失与防护对象，在满足行洪安

全的基础上，分区进行措施布局。

5.2.4采空区合理保留利用场地内的河湖水系，发挥河道、坑塘、湿地的雨水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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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功能。

5.2.5对因沉陷造成的盆地形成的坑塘、湿地等自然水域实施生态修复。

5.2.6 合理安排场地竖向，宜优先利用洼地、水系、绿地等科学布局，形成安全

绿色的径流组织。充分发挥雨水源头滞蓄、入渗作用，构建蓄排平衡的场地竖

向布局。

5.2.7综合考虑建设场地的使用功能、下垫面类型、土壤渗透性能、地下水位、

地形地貌等条件，绿灰结合设置各种海绵设施，并应与场地的总体、竖向和景

观协调。

5.2.8建设场地竖向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场地竖向应有利于雨水径流汇入海绵设施；

2道路设计应优化道路坡向、路面与道路绿化带及周边绿地的竖向关系，

便于雨水径流汇入具有蓄滞功能的绿地；

3满足防涝系统的需要并与城市排水防涝系统相衔接。

5.3技术措施

5.3.1应根据采空区已有塌陷地积水区分布、水体稳定性及湿地的空间格局和河

湖水系的生态系统功能要求，科学布局和构建采空区沉陷湿地水域的分布、面

积、形状、水深、水岸线。

5.3.2应根据采空区沉陷稳沉程度分别采取不同的护岸技术，驳岸周围应布置生

物护岸或工程护岸设施，严格控制水土流失。

5.3.3采空区湿地水域之间、湿地与周边河流湖泊间的水系连通系统，完善湿地

排蓄水设施。

5.3.4应加强采空区邻近水系网络的贯通，构筑集防洪、排水、生态、景观和旅

游等综合效益于一体的水系网络格局。

5.3.5应根据采空区山区丘陵的地形条件，确定坡面截水工程、蓄水池等坡面水

系工程，提高雨水资源利用效率。

5.3.6海绵城市建设和生态治理前应采取削坡、回填、挖深垫浅、土地平衡等工

程措施消除煤矿采空区等地质安全隐患。

5.3.7采空区塌陷区的建设治理和生态修复要求，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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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采空区的山地区和生态脆弱区，尽量减少二次扰动，发挥生态自然

修复功能，采取自然恢复、人工干预促进、生态治理等措施。

2地下采空区的平原和丘陵地区的生态修复，采取辅助再生、生态重建等

措施。

3露天开采区宜仿自然地貌整形、土壤重构和植被重建等治理措施，采取

辅助再生、生态重建等修复生态功能。

5.3.8采空区山区丘陵坡面应根据土地用途分类、坡度、坡位、土层厚度等，综

合配置工程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坡度大于 25°的坡面，应采取保护和修复植被的措施，补植树种宜选用优

良乡土树种。

2坡度在 6~25°的坡面的，应注重完善坡面水系工程和道路。

3坡度小于 6°的坡面下部是耕地的，可修建梯田、等高垄作、地梗植被带

等措施。

5.3.9对影响河道安全的淤积物、垃圾等进行清障和清淤疏浚，恢复其自然形态，

提高水系联通性能。

5.3.10河道治理宜采取沟头防护工程、淤地坝工程、谷坊等措施，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沟头防护应布置在上方有坡面天然集流槽，且暴雨产生的径流由集流槽

泄入沟头并引起沟头前进的区域。

2淤地坝建设应与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措施相结合，以大型淤地坝为

控制节点，合理配置中小型淤地坝。

3沟底比降 5%~15%、沟底下切侵蚀剧烈发展的沟段，宜修建谷坊，可与

沟头防护工程、淤地坝相配合控制沟道侵蚀。

4谷坊根据材料不同可修建土谷坊、石谷坊、混凝土谷坊和植物谷坊等多

种类型。

5.3.11河湖水系堤岸宜选用生态自然的堤岸型式，采用生态保护或修复技术，

促进植物生长，避免堤岸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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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河湖水系生态护坡分为直植型护坡、附着型护坡、砌块型护坡和其他型

护坡，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生态护坡应符合防洪要求，不得阻碍行洪安全。

2坡度不超过 15°的生态护坡宜采用直植型护坡，选择易成活、根系发达、

抗逆性强、多年生适生植物。

2坡度超过 15°的生态护坡宜采用生态袋混凝土格状框架、六棱砖、生态

砖护坡。

5.3.13 根据工业场地的生态修复或海绵建设方向，进行场地平整、挖填、微地

貌建设等整形工程。

5.3.14海绵设施应采取保障公众安全的防护措施，不得对建筑、道路、场地等

外部环境的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并应根据需要设置警示标志和预警系统。

5.3.15生态修复的植被宜选用根系发达、固土、固氮效果好的适宜植物种类，

应进行不同立地类型和条件的植物配置、栽植及养护。

5.3.16生物植草沟应有过滤的功能，宜在污染源和水体之间建立，通过物理和

生物工程，使污染物沉降、过滤、稀释和吸收。

5.3.17 在环境污染较严重的煤矿采空区域，不宜采用渗透设施，避免对地下水

和周边水体造成污染。

5.3.18渗透措施应用时，不应将雨水导入煤矿采空区土壤内部的导水裂隙带内。

5.3.19 海绵设施等建构筑物管道的接口连接应注重与环境协调变形能力，宜使

用柔性连接。

5.3.20海绵设施的调蓄雨水池可选用 PE模块、硅砂模块、混凝土等多种形式。

5.3.21海绵设施空间布置应避免对采空区既有建构筑物基础及结构、回填层及

其他变形控制措施的扰动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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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工和验收

6.0.1施工单位应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确认项目建设或治理工程的分部（子

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作为各项施工质量检验、验收的基础。

6.0.2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程的施工，应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和施工

技术标准进行施工，施工中变更应经设计单位及海绵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同意。

6.0.3新建海绵设施项目，应在主体建设工作完成、施工设备和材料土堆已经移

除且汇水区稳定后，再开挖进行建设，植物种植和长成之前应采用土工布覆盖。

6.0.4改造项目的海绵设施施工，应先对原有排水管道进行检测，对于堵塞或破

损的管道应进行清淤和修复。

6.0.5 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验收应分为工程验收和效果评估。为确保海绵城

市建设取得预期效果，在确定的区域范围内所有与海绵城市建设有关的项目，

宜按有关规定先进行工程验收后，再进行效果评估。

6.0.6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或治理效果评估应针对具体评估对象或区域确定

适宜的评估方法。

6.0.7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施工除满足上述规定外，尚应满足现行相关施工

及验收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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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运行维护和监测

7.1运行维护

7.1.1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后，应采用定期巡检和专项巡检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维护。

7.1.2海绵设施中防止误接、误用、误饮等警示标识应保持明显和完整，严禁擅

自移动、涂抹、修改管道和用水点标记。

7.1.3对于可能有人员进入的干塘、湿塘等海绵设施，应确保护栏等安全防护设

施的可靠和完好。

7.1.4植被养护主要采取喷水、追肥、清除杂草、防治病虫害、补植、补种等措

施，对复绿植被进行养护。

7.1.5严禁使用有毒有害的除草剂、杀虫剂等农药产品。

7.1.6应定期巡查护坡、护岸的稳定安全以及植被覆盖情况，及时采取维修、补

种措施。

7.1.7加强山地陡坡、深沟等困难场地修复后的维护，对出现的不均匀沉陷、局

部塌方、损坏的截排水设施及时修复。

7.2监测

7.2.1 采空区海绵城市监测内容包括地质稳定性监测、修复治理单元监测、地下

水监测及生态系统监测。

7.2.2地质稳定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煤矿采空区建（构）筑物地基处理技术规范》GB

51180中对变形监测相关要求的规定。

2应对地表沉陷稳定性、地裂缝状况、边坡稳定性监测；

3应对采空区及覆岩的变形监测；

4利用既有建构筑物作为海绵城市设施组件的，应布设监测点进行变形监

测。

7.2.3按照不同修复治理单元进行监测，应符合下列要求：

1对湿地水体分布、面积、水质、水深以及地下潜水位、水质的监测。

2对生态修复区域内植被群落种类、分布、面积、植物成活率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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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河道沟谷的边坡稳定性、水土流失状况的监测。

7.2.4地下水的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地下水位、水质应进行监测，监测方式及监测频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的规定。

2 对采空区的水位、水质及水的补给排进行监测。

3对截污净化型的海绵设施，应对其处理后的雨水以及影响范围内的地下

水等进行水质监测。

7.2.5地质稳定性监测周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DZ/T0287的规定；水体监测周期为 2次/年，丰水期、枯水期各 1次；植被群

落监测周期为 1次/年。监测期限可根据后期管护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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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要

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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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2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3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 50400

4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5017

5 《煤矿采空区建（构）筑物地基处理技术规范》GB 51180

6 《城镇内涝防止技术规范》GB 51222

7.《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

8 《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 51174

9 《建筑与市政防水工程通用规范》GB 55030

10《降水量观测规范》SL21

11《海绵城市技术标准》DBJ04/T344

12《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 188

13《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CJJ/T 190

14《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 135

1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20

16《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DZ/T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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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

DBJ04/T-XXX-2022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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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本标准是由编制组在总结山西省及其国内其他地区海绵城市建设的相关实

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结合山西省采空区特点及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反复讨论、

协调、修改和专家审查后编制面成。

为便于山西省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治理时，有关单位和人员在使用本标准

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山西省《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

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

正文同等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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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2本标准所指采空区是煤矿采空区，只要是指井工开采的煤矿的地面范围，

也包括露天开采的煤矿。建设治理范围包括山体、沟谷河道、河湖水系、湿地

等不同地形

1.0.3阐述煤矿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的原则，除一般城镇开发建设海绵城市的技

术路径和技术手段外，针对采空区还包括矿山治理、小流域清洁治理、生态修

复和治理等多种措施。

2 术语

2.0.4充分采动是此后开采工作面的尺寸再继续扩大时，地表的影响范围相应扩

大，但地表最大下沉值不再增加。地表移动盆地将出现平底充分采动区一般位

于采空区中部的上覆岩层中，充分采动区内岩层各点的下沉值均达到了该地质

开采条件下的最大值岩层移动近似于平移，岩层移动结束后，各个岩层面仍保

持原有的产状。

实际观测资料表明，当采空区的长度和宽度达到或超过 1.2 ~ 1.4H,时(H为

平均开采深度)，地表就可以达到充分采动。通常把地表移动盆地内只有一个点

的下沉值达到最大下沉值的采动情况，称为刚达到充分采动，此时的开采称为

临界开采，地表移动盆地呈碗形。地表有多个点的下沉值达到最大下沉值的采

动情况，称为超充分来动，此的的开采为超临界开采，地表移动盆地呈盘形。

3 基本规定

3.0.3煤矿采空区地面用地类型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湿地等非建设用

地，海绵建设应体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重点是消除地质安全

隐患，恢复原有用地的功能。采空区造成的塌陷区形成坑塘、湿地等情况，可

能无法恢复原来的土地功能，如耕地无法进行耕种形成湿地，根据现状存在调

整用地属性和三区三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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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一般化海绵建设是指常规城镇低影响开发时，合理采用“渗、滞、蓄、净、

用、排”的技术措施进行建设。

3.0.6规定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或治理必须进行专项勘察，采空区存在各种不稳

定因素，安全是采空区建设的底线原则，勘察、设计、施工、验收各阶段均应

对安全予以重视，强度专项勘察的重要性。并且明确对场地的稳定性、对建设

的适宜性均需要进行评价。

3.0.7因为新形成的采空区 2年内还会持续有沉陷，地质条件尚未达到稳定，所

以规定新采空区 2年内不允许进行工程建设，待场地达到稳定在进行建设。

4 勘察

4.1.1海绵城市建设岩土工程勘察可参照相关岩土工程勘察及海绵城市建设标准

执行，本标准主要就海绵城市建设采空区勘察做出规定。中可行性研究勘察主

要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规划、可研、立项提供依据。专项勘察主要为海绵城市

设计、建设提供依据。

4.4.5导水裂隙带发育高度可进行专项勘察所得，无勘察资料时可根据经验公式

计算。

5 治理和设计

5.1.1明确采空区海绵建设的实施方法和一般技术路径。指出采空区海绵城市建

设的基本步骤，做到有据可依，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具体的路径可以进一步细

化或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5.1.2建设内容宜通过对地形地貌、生态环境、地质环境背景及存在的各种要素

进行综合分析后，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实现海绵城市建设的目标。

5.2.4对于距河湖水系较近的塌陷区域，将塌陷区与邻近的湖泊或河道联通，进

行水系改造，将塌陷区汇流的水纳入水资源的中长期综合规划，作为区域水资

源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结合区域水资源优势、历史文化、自然风光，

打造成水上人文景观。

6 施工和验收

6.0.2在实际工程当中会遇到因各种原因的变更，施工中的变更首先应经设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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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同意，而且应报海绵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同意后方可进行变更实施。。

7 运行维护和监测

7.2.1采空区海绵城市建设的监测重点是地质安全的监测，因此强调地质稳定的

安全以及其他海绵建设目标内容的监测。

7.2.5监测期限可根据具体管护时间的要求做出规定，一般较标准应更加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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